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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分析以國軍基本體能鑑測中心鑑測軍校生畢業體能的利弊與可能性。研

究方法：統計空軍官校某年班3下全人工與4上鑑測中心體測後的三個測驗項目分項的不

及格人數、不同測驗方法的能或不能畢業人數、3下與4下學期總結果分項不及格人數，

以獨立樣本T檢定考驗不同測驗方法，能否畢業組間的身高、體重、BMI等身體基本條件

差異，另並檢定能否畢業組，不同測驗方法組間身體條件差異，顯著水準設定p < 0.05。

研究結果：1.鑑測中心測驗時有96位能畢業，比全人工測驗減少28位，提高畢業困難

度，究其主因源自俯地挺身與仰臥起坐機檯(評量較嚴格)。2.不論以哪種方法進行體測，

不能畢業組的體重都比明顯比較重(p<0.05)。3.採用鑑測中心測驗並於期限前一個月給予

最大量補測機會，而在最後1次補測改採人工鑑測，可預防因測驗機檯肆應性訓練效果不

良而損及學生畢業權益。研究結論：以國軍體能鑑測中心鑑測軍校生畢業體能雖會提高

畢業困難度，但仍是可行的；惟必須具備配套措施。研究建議：危機即轉機，研究結果

顯示鑑測中心機檯測驗可能使許多軍校生在成為職業軍人後的第1次鑑測中心體測結果轉

變成不及格者，因此，推展以混合鑑測方式鑑測軍校生畢業體能，以加強對測驗機檯的

肆應性，有助於提升整體國軍體能及格數據。

關鍵字：戰鬥能力、基礎軍事教育學校、大專軍事校院、基本體能

前　　言

一、研究背景

體能是戰技的基礎，更是國力的展現。

國防部為突顯體能對整體國防軍隊(以下簡稱

國軍)的重要性，自民國82年開始實施國軍

基本體能測驗，迄今已逾20餘年，當年成立

體能測驗的目的，乃為促進官兵健康，進而

提升國軍整體體能水準、強化戰技能力(徐棟

英，2009)。國防部於民國90年提倡「嚴考

核、嚴淘汰」政策，甚至將職業軍人的年度

體能測驗結果，納入陞遷人事運用參考(徐棟

英，2009)。不只臺灣，美國同樣也對軍人訂

有嚴格的體格要求，例如2007年才開始讓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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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過重、BMI值未符合軍人標準者有機會從

軍，但是這些未達體格標準者，仍必須通過

一系列特別的體能測驗(登階、俯地挺身)，

才有機會入伍，此外，更必須於1年內達到美

軍原訂的體格要求，始得成為正式的美軍(曾

慧青，2009)。可見，不管哪個國家，皆有共

識，對於負有保家衛國責任與使命的職業軍

人訂定嚴厲的體能要求。

馬英九總統在主持104年三軍五校聯合

畢業典禮時表示，「有良好的體力，才有良

好的戰力」，並讚揚全體畢業生的基本體能

全部合格(陳建興，2015)。事實上，國軍為

維持整體國軍體能達到一定的水準，除了在

民國90年對全體職業軍人嚴格要求精進、維

持個人體能之外，同時亦規定尚未具有職業

軍人身分的基礎軍事教育學生(以下簡稱軍校

生)，必須為基本體能全部及格者才能畢業

(徐棟英，2009)。不僅臺灣對軍校生的體能

有所要求，對於相當重視學生體能的美國西

點軍校，甚至更嚴格的規定大一新生若有任

1項體能不及格，即予以淘汰退學(曾慧青，

2009)。可見，各國對於未來將成為國軍重要

幹部的軍校生，都自訂一套自認為合理的體

能及格標準，並落實嚴格要求。

空軍官校為基礎軍事教育學校，自民

國86年起即將學生體能測驗成績納計為部分

的學期體育成績，就是為了提升學生對基本

體能的重視，間接穩定未來整體國軍體能水

準。惟，自民國90年代起，軍校生的主要招

生管道，由中正預校直升轉而開放聯招，

並逐年增加由聯招進入軍校就讀的人數。然

而，經由教育部的國民體適能狀況調查研究

結果得知，我國年輕學子的體適能水準，因

為坐式生活型態增加而呈現明顯的下降窘況

(教育部，2003)。甚至從民國100年的國民體

能檢測資料分析結果中，仍顯見100年度的

男、女性的體能指數(3分鐘登階)低於99年，

這代表著我國國民體能的體力指數仍在下滑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2)。此現象直接衝

擊軍校新生的入校體能水準，增加相關的學

校體育教育與體能訓練任務的困難度，也間

接產生對應屆畢業生體能水準的質疑聲浪。

為了克服這些衍生的實際難題，並基於「為

用而訓」的軍事訓練原則，空軍官校的學校

體育教育，除了在每學期安排、教導學生各

種自我體能的加強與輔助訓練方法之外，另

並固定於每學期第4週實施全校學生基本體能

測驗，再將測驗成績轉移給生活管理單位參

用，同時並建議成立體能加強訓練班，列管

體能水準較弱(未達畢業及格標準)的學生，

平日進行規律的體能加強訓練，最後再於

該學期結束前進行一次不及格項目的體能補

測，以考驗學生自我體能要求的態度與平日

加強訓練的成效。

臺灣實施的國軍基本體能測驗項目，一

開始計有1分鐘屈膝仰臥起坐、4×15公尺折返

跑、1分鐘引體向上(女性為屈臂懸垂)、3,000

公尺跑步(女性為2400公尺)等四個項目。之

後，因應國軍需求而有所演化，現今的測驗

項目乃源自民國97年3月，國防部作計室奉命

研究新式體能測驗(比照美軍)的可行性，幾

經討論並參考亞洲等國的體能標準，於同年

12月完成國軍新式體能測驗標準的核定，並

自民國98年1月1日起於全國國軍部隊試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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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於民國9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測驗

項目有2分鐘扶耳屈膝仰臥起坐、2分鐘俯地

挺身、3,000公尺徒手跑步等三項(徐棟英，

2009)。其中，主要為檢測受測者腹部肌力與

肌耐力的仰臥起坐測驗，以及檢測上肢肌力

與肌耐力的俯地挺身測驗，兩項皆有其嚴格

的動作標準要求。例如，仰臥起坐測驗標準

動作的要求為背部肩胛骨必須接觸地面、起

坐時的雙肘必須觸及雙膝才計算成功1次；

又如，俯地挺身全程的測驗過程，肩、腰、

臀、腿都必須保持一直線(想像背部從頭至腳

跟一起頂著一片長的平面木板)，當俯身屈

肘時，下顎距離地面為15公分(女生為25公

分)，緊接著為俯臥手肘推撐，手臂必須伸直

才計算成功1次。軍校生的畢業及格標準為仰

臥起坐43下、俯地挺身51下、3,000公尺跑步

14分鐘內(含)。空軍官校為達到國防部對軍

校生畢業體能水準的要求，遂以循序漸進方

式，自大一新生入學起，逐漸提高每學期的

學生體能成績占該學期體育總平均分數的比

例，以強調學生體能在學校體育教育的重要

性，並自三年級下學期(以下簡稱3下)開始至

四年級上、下學期(以下簡稱為4上、4下)，

統一以達到國防部的軍校生畢業體能及格標

準為要求依據。因此，空軍官校大學部正期

班三、四年級的學生體能狀況，儼然成了年

度學生體能長期訓練成效的觀察重點；換言

之，依校部的規劃與要求，正期班學生於3下

的基本體能測驗數值，應該與4上、4下呈現

穩定的狀態。

有關空軍官校的學生基本體能測驗方

式，以往主要以通過陸軍步兵學校體幹班(國

軍培育各項體能師資為主的單位，順利結訓

者有機會可以在軍中擔任體育教官等職)訓

練的軍職體育教官、體育助教等合格的體能

鑑測員為監測者，並將受測學生以一梯次40

位均分為兩組，一組20位先擔任糾正受測者

的測驗動作並同時計算測驗成功次數的協測

者，另一組20位為受測者，兩組互相交換角

色完成一項測驗之後，再進行下一項測驗項

目；該項測驗過程中，受測者若經監測者指

正，則該次測驗動作不得計算為成功次數，

若經3次指正，立即停止該員測驗，中斷成功

次數的累計；此外，若受測者的動作嚴重錯

誤，經指正後仍未立即修正，監測者得改判

該受測者的成功次數為0次；又，因故或因病

未接受測驗者，該項未受測項目登記為0次、

0分；此測驗方式於本研究中統稱為全人工測

驗方式。由於以一對一的人力進行測驗，耗

費的人力成本頗龐大，再者，人工監測極易

發生評判標準不一致，或因一時疏忽而漏計

成功次數等問題，測驗結果容易出現評判不

公現象而產生誤差，再加上每次受測的人數

眾多，測驗結果也很容易在經由人工登錄的

過程中產生錯誤。國軍為避免或減少上述這

些全人工測驗過程所產生的誤差風險，因而

衍生意圖以軟硬體開發技術，研發具有結合

自動量測與同步監測多人，但卻只需單人進

行自動監測的仰臥起坐、俯地挺身的自動測

驗系統，以提高監測動作的正確性，提供可

信度更高的測驗數據，減少爭議(胡明森、馬

耀福佑，2010)。國防部為大幅降低檢測人力

成本，自民國98年實施新式體能測驗時，即

已在全國設立8處國軍基本體能鑑測中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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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職業軍人的年度體能鑑測，都必須報進

鑑測中心接受自動監測系統的測驗，以示公

平公正公開。

民國102年，國防部將防訓中心的國軍

基本體能鑑測中心移至空軍官校校區內，此

舉有利空軍官校學生在畢業之前，即提前獲

得鑑測中心的仰臥起坐與俯地挺身測驗機檯

自動化檢測方式的肆應性訓練機會。惟，因

軍校學生在學期間尚未具有職業軍人身分，

依現行法規，不需受限於國防部要求職業軍

人年度體能測驗都必須到鑑測中心接受測驗

的強性規定。不過，軍校生畢業即就業，就

業立即具有職業軍人身分；也就是說，對於

每年六月畢業的軍校生，必須於當年度12月

底之前，在尚餘不到六個月的短暫期限內，

立即報進鑑測中心接受體能測驗，甚至完成

不及格項目的補測，否則可能影響後續的人

事陞遷權益。然而，若軍校生在校期間未曾

接觸過鑑測中心的測驗機檯，沒做過機檯的

肆應性訓練，則勢必將於畢業後的半年內，

引發一波為數不少的測驗機檯肆應不良後遺

症，進而產生許多測驗不及格數據，嚴重拉

低整體國軍體能的總平均數值與及格率，間

接提升了鑑測中心機檯測驗的不信任度，更

嚴重者，亦可能再比照先前因為國軍人員對

引體向上測驗動作肆應不良致測驗成績普遍

不佳，進而引發國防部研擬以俯地挺身替代

引體向上測驗的改革方案；也就是說，依先

前思考模式，後續若因鑑測中心測驗機檯衍

生人員測驗成績不佳的問題，亦可能因為反

鑑測中心測驗人潮，再次引發另一波國軍體

能測驗改革方案，或為了提升及格率而研擬

降低及格標準的可行性，此等惡性循環下所

發展出來的體能測驗制度與訓練政策，將逐

漸喪失當初研發國軍新式體能測驗的策略性

優越感與提升整體國軍體能水準的目的。因

此，如何將鑑測中心的體能測驗及早植入軍

校生的體能測驗系統，俾讓軍校生儘早開始

進行測驗機檯的肆應性訓練，達到真正的職

業軍人體能要求標準、降低整體國軍的體能

鑑測不及格率，這些是未來國軍體育業務後

續應深思熟慮的發展方向。

由於傳統觀念中，畢業生人數與學校的

教育成效畫上等號，因此，探討軍校生到鑑

測中心接受畢業體能測驗，是否會提高畢業

困難度，此與推展軍校生到鑑測中心進行畢

業體能鑑測的被接受度有關。也因此，思考

如何以不提升畢業困難度為前題，並兼顧推

展軍校生至鑑測中心鑑測畢業體能的接受度

與可行性方案，即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為了探討軍校生到鑑測中心接受畢業體

能測驗的可行性，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有下

列五點：

(一)探討全人工與鑑測中心的三個體能

測驗項目分項的不及格人數差距，以瞭解哪

個測驗項目會因為測驗方法不同，造成不及

格人數的差距比較多。

(二)探討全人工與鑑測中心體能測驗的

能畢業人數差距，以瞭解鑑測中心鑑測畢業

體能是否會提高畢業的困難度。

(三)探討全人工或鑑測中心體能測驗的

能與不能畢業組組間身體基本條件差異，以

瞭解在不同體能測驗方法中，能否畢業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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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身體基本條件差異是否一致。

(四)探討能或不能畢業組，全人工與鑑

測中心不同測驗方法的身體條件差異比較，

以瞭解能否畢業組組成人員的身體基本條

件，是否會因為不同測驗方法而有所不同。

(五)探討3下全人工測驗的學期總結果，

與4下鑑測中心測驗最後再輔以人工測驗的學

期總結果之畢業人數差距，以探討避免因鑑

測中心測驗而提升畢業困難度的方法。

方　　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151位平均21.7 ± 0.7歲、身

高172.9 ± 5.2公分、體重68.5 ± 8.4公斤、BMI 

22.9 ± 2.4的空軍官校某年班男學生，整體身

體基本條件如表一。

格標準，分別為仰臥起坐43下、俯地挺身51

下、3,000公尺跑步14分鐘內(含)。本研究的

分組依據，分別為單項測驗數值達到畢業及

格標準者，稱為及格組，反之稱為不及格

組；三項體能皆達畢業及格者，稱為能畢業

組，任何一項測驗未達畢業及格標準，稱為

不能畢業組。

之後，統計全人工與鑑測中心的三項

體能測驗分項的不及格人數、不同體能測驗

方法所造成的能或不能畢業人數，以瞭解採

用鑑測中心鑑測畢業體能，對畢業困難度的

(測驗名稱) (測驗時間) (3下) (4上) (4下)
全體普測 學期第4週： 人工 鑑測中心 鑑測中心

不及格項目補測
學期第11-14週： 鑑測中心
學期第15週： 人工 人工 人工

學期總結果 學期結束 總結果 總結果 總結果

圖一　學期體能測驗時間流程與測驗方法

表一　研究對象整體身體基本條件(N=151)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歲)  21  25  21.7 0.7
身高(公分) 160.0 184.0 172.9 5.2
體重(公斤)  50.5 101.1  68.5 8.4

BMI  17.7  32.3  22.9 2.4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軍校生學期基本體能測驗時間

流程與方法如圖一。先彙集三年級下學期(簡

稱3下)、四年級上學期(簡稱4上)的身高、體

重數值，並換算成BMI(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

尺2)，再彙整3下第4週全人工測驗(如圖二)，

4上第4週與4下第4週鑑測中心測驗 (如圖

三)，以及經過補測流程的3下學期總結果、

4下學期總結果的體能測驗數值，全部輸入

Excel，再轉至SPSS建立電子檔。

軍校生的基本體能測驗項目與畢業及

圖二　全人工基本體能測驗(左：仰臥起坐測驗、
右：俯地挺身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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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此外，再進一步比較不同測驗方法裏

面，能否畢業組的身體基本條件差異，以瞭

解採用不同的體能測驗方式，所產生的能否

畢業組間身體基本條件差異情況是否一致；

另外，再比較能或不能畢業組，組成份子的

身體基本條件會不會因為測驗方式的不同而

產生不一致的現象。最後，比較3下全人工測

驗與4下鑑測中心測驗最後再輔以人工鑑測

(部分人工體能鑑測)的畢業人數差距，以探

討採用鑑測中心鑑測軍校生畢業體能的可行

性配套方案。

三、資料處理

以SPSS 11.0版中文統計軟體做為統計分

析工具，以描述性統計3下與4上的第4週基

本體能測驗的三個測驗項目分項的不及格人

數、不同測驗方法的能或不能畢業人數、3下

與4下學期總結果分項不及格人數。

以獨立樣本T檢定考驗3下第4週與4上的

第4週不同測驗方法的能否畢業組間的身高、

體重、BMI等身體基本條件差異，另並考驗

能否畢業組，分別的3下第4週全人工與4上第

4週鑑測中心體能測驗的組間身體條件差異情

況，以及不同測驗方法組間的身體基本條件

差異。顯著水準設定p < 0.05。

結　　果

一、全人工與鑑測中心的三個體能測驗項目

分項的不及格人數差距

3下全學期(包括普測與補測)皆採用全人

工體能測驗方式，至於4上的第4週，還有4下

的第4週與補測，則皆採用鑑測中心測驗，唯

4上的補測與4下的最後1次補測，採用人工鑑

測。為求最相近的體能水準並明顯區別兩種

不同測驗方法所造成的差異，本研究採用3下

第4週的全人工體能測驗數值，以及4上的第4

週鑑測中心體能測驗數值，做為對照比較的

研究數據。

三項體能測驗的畢業及格標準，分別為

仰臥起坐43次、俯地挺身51次、3,000公尺跑

步14分鐘內(含)，各項目達到上述規定，即

為該項測驗及格者，反之未達到即為不及格

者。由表二的全人工與鑑測中心的三個體能

測驗項目別項的不及格人數統計，獲得下列

五項結果：

(一)在仰臥起坐方面，採用全人工測驗

方式時，不及格人數是0位。但是，改到鑑測

中心進行仰臥起坐機檯測驗，則產生10位不

及格者，比全人工測驗增加了10位(占總人數

的6.6%)。

(二)在俯地挺身方面，採用全人工測驗

方式時，不及格人數是3位。但是，改到鑑測

中心進行俯地挺身機檯測驗，則產生36位不

圖三　鑑測中心機檯測驗(左：仰臥起坐測驗、右：
俯地挺身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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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者，比全人工測驗增加了33位(占總人數

的21.9%)。

(三)3,000公尺跑步方面，採用全人工測

驗方式時，不及格人數是24位。但是，改到

鑑測中心的3,000公尺專用跑道進行測驗，則

產生30位不及格者，比全人工測驗增加了6位

(占總人數的4.0%)。

(四)具有兩個測驗項目不及格的人數，

全人工測驗為0位，改到鑑測中心測驗則產生

20位，比全人工測驗增加了20位(占總人數的

13.2%)。

(五)採用鑑測中心測驗，除了導致仰臥

起坐、俯地挺身兩項經由機檯測驗的不及格

人數大增，以俯地挺身最多，還會造成具有

兩項不及格的人數暴增20位。

二、全人工與鑑測中心體能測驗的能畢業人

數差距

依規定，必須三項體能測驗成績皆達到

畢業及格標準，始得畢業；相反的，若有任

一項未達畢業及格標準，即為不能畢業者。

由表三的能或不能畢業組，在採用全人

工或鑑測中心的人數統計表中得知，以全人

工測驗有124位能畢業(27位不能畢業)，以

鑑測中心測驗僅有96位能畢業(55位不能畢

業)，減少了28位(占總人數的18.5%)能畢業

者。

本段研究結果顯示，以鑑測中心鑑測軍

校生畢業體能，等於提高軍校生畢業的困難

度。

三、比較全人工或鑑測中心體能測驗的能否

畢業組組間身體基本條件差異

由表四的3下第4週全人工或4上第4週鑑

測中心體能測驗的能與不能畢業組之間身體

基本條件差異比較表，獲得下列三項結果：

(一)以全人工測驗時，能或不能畢業組

之間的體重、BMI兩項因素皆達到顯著差異

水準(p<0.05)。在體重因素方面，能畢業組的

平均體重為69.1±8.2公斤，不能畢業組的平均

體重為72.7 ± 10.2公斤，不能畢業組明顯比

較重了3.6公斤。在BMI因素方面，能畢業組

的平均BMI值為23.0 ± 2.2，不能畢業組的平

均BMI值為24.6 ± 3.1，不能畢業組明顯多了

1.6。

(二)以鑑測中心測驗時，能或不能畢業

表二　3下第4週全人工與4上第4週鑑測中心的三項
體能測驗各別不及格人數統計表

項    目(單位) 全人工 鑑測中心 後測增加的人數

仰臥起坐(次) 0 10 10

俯地挺身(次) 3 36 33

3,000公尺跑步(秒鐘) 24 30 6

任兩項不及格 0 20 20

三項全部不及格 0 0 0

各項目及格標準：仰臥起坐43次、俯地挺身51次、3,000公
尺跑步14分鐘內(含)。

表三　能或不能畢業的全人工或鑑測中心體能測驗
人數統計表

畢業與否組別 測驗時間與方法 人數

能畢業

全人工測驗 124
鑑測中心測驗 96

鑑測中心減少的人數 28

不能畢業

全人工測驗 27
鑑測中心測驗 55

鑑測中心增加的人數 28

1. 能畢業者= 3項體能測驗皆達畢業及格標準者；不能畢
業者 = 有任何1項測驗未達畢業及格標準者。

2. 全人工測驗 = 3下第4週測驗結果；鑑測中心測驗 = 4
上第4週測驗結果。

3. 學生總人數=151

114

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49期/2015年12月



���� 以國軍基本體能鑑測中心鑑測軍校生畢業體能的利弊分析

組之間，在體重與BMI兩項因素上，皆達到

顯著差異水準(p < 0.05)。在體重因素方面，

能畢業組的平均體重為67.2 ± 8.1公斤，不能

畢業組的平均體重為70.6 ± 8.5公斤，不能畢

業組明顯比較重了3.4公斤。在BMI因素方

面，能畢業組的平均BMI值為22.5 ± 2.3，不

能畢業組的平均BMI值為23.4 ± 2.7，不能畢

業組明顯多了0.9。

(三)由以上研究結果得知，不論以哪種

測驗方式進行體能測驗，能與不能畢業組在

體重、BMI因素上都會出現明顯差距，而且

都是不能畢業組的體重比較重。

四、比較能或不能畢業的全人工與鑑測中心

不同測驗方法的組間身體基本條件差異

本段研究主要是為了探討能或不能畢業

組的身體基本條件，會不會因為接受不同的

體能測驗方法而有所不同。

由表五的能或不能畢業的3下第4週全人

工與4上第4週鑑測中心體能測驗方法的身體

基本條件差異比較統計表中得知，能畢業的

全人工測驗組所呈現的身高173.3 ± 5.2公分、

體重69.1 ± 8.2公斤、BMI指數23.0 ± 2.2，與

鑑測中心測驗的身高172.5 ± 5.3公分、體重

67.2 ± 8.1、BMI指數22.5 ± 2.3，三項皆未達

顯著差異水準。

另外，對於不能畢業組的全人工測驗

組所呈現的身高172.0 ± 5.2公分、體重72.7 ± 

10.2公斤、BMI指數24.6 ± 3.1，與鑑測中心

的身高173.6 ± 5.0公分、體重70.6 ± 8.5公斤、

BMI指數23.4 ± 2.7，同樣為三項皆未達顯著

差異水準。

由此可見，在能或不能畢業組組內的組

成份子，並不會因為接受不同的體能測驗方

法而導致身體基本條件不一致的現象。

五、3下全人工測驗學期總結果與4下鑑測中

心並輔以人工測驗學期總結果的畢業人

數差距

為了預防鑑測中心測驗機檯造成軍校生

肆應不良而影響畢業權益，因此，本研究設

定了下列的配套措施。即在4下第4週的鑑測

中心測驗之後，於繳交畢業生體能測成績最

後期限之前的一個月起，給予不及格者不計

表四　比較全人工或鑑測中心體能測驗能與不能畢業組之間的身體基本條件差異

測驗方法 組別 人數 身高(公分) T值 體重(公斤) T值 BMI T值

全人工
能畢業 124 173.3 ± 5.2 1.243 69.1 ±  8.2 -2.006* 23.0 ± 2.2 -3.192*
不能畢業 27 172.0 ± 5.2 72.7 ± 10.2 24.6 ± 3.1

鑑測中心
能畢業 95 172.5 ± 5.3 -1.212 67.2 ±  8.1 -2.427* 22.5 ± 2.3 -2.159*
不能畢業 56 173.6 ± 5.0 70.6 ±  8.5 23.4 ± 2.7

　　* p < 0.05

表五　能或不能畢業組的全人工與鑑測中心體能測驗方法的身體基本條件差異比較

組別 測驗方法 人數 身高(公分) T值 體重(公斤) T值 BMI T值

能畢業
全人工 124 173.3 ± 5.2 1.041 69.1 ±  8.2 1.660 23.0 ± 2.2 1.367
鑑測中心 95 172.5 ± 5.3 67.2 ±  8.1 22.5 ± 2.3 

不能畢業
全人工 27 172.0 ± 5.2 -1.418 72.7 ± 10.2 1.010 24.6 ± 3.1 1.789
鑑測中心 56 173.6 ± 5.0 70.6 ±  8.5 23.4 ± 2.7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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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的鑑測中心補測機會，再於最後1次補測

機會，改由鑑測中心合格體能鑑測員實施人

工鑑測，以消弭可能發生的測驗機檯不肆應

後遺症，影響學生畢業權益。

將3下與4下學期結束前的包括第4週普

測、後續的補測等不及格人數統計結果，由

表六得知，在不及格人數方面，3下第4週

全人工測驗時，仰臥起坐為0位、俯地挺身

3位、3,000公尺跑步24位，但是在學期結束

時，俯地挺身剩1位(2位在補測時通過畢業及

格標準)、3,000公尺跑步則還有21位(僅有5

位在補測時通過畢業及格標準)。至於4下第4

週的鑑測中心測驗時，仰臥起坐有10位不及

格者、俯地挺身有50位、3,000公尺跑步有7

位，但是在第11至15週內的不及格者隨時可

前往鑑測中心進行補測(共計實施11次)，再於

最後1次補測對於俯地挺身尚未到達畢業及格

標準的學生(尚有3位)，則改由鑑測中心合格

體能鑑測員實施人工鑑測。最後結果為仰臥

起坐、俯地挺身、3,000公尺跑步等三項測驗

的不及格人數皆為0位(畢業率100%)。

討　　論

空軍官校以循序漸進方式將學生基本

體能測驗成績占學期體育總平均的比例從一

年級開始逐漸提高至三年級為最高比例，且

三、四年級為相同比例；由此可見，學校對

於學生體能的訓練目標，乃期望學生在三年

級就具備四年級的畢業及格標準。事實上，

除非身體健康、體格或個人學習態度異常，

否則，在經過兩年長期常態訓練之後，一般

都能在三年級達到仰臥起坐43下、俯地挺身

51下、3,000公尺跑步14分鐘內(含)等三項皆

及格的畢業及格標準。也就是說，三年級下

學期的體能狀態，應與四年級呈現相同的穩

定狀態。

空軍官校校區內目前設有乙座專供職業

軍人報進，接受年度體能測驗的體能鑑測中

心，唯，並未開放學生進行學期體能測驗，

主因有兩點，一是一至四年級總學生人數眾

多，擔心中心工作量暴增，因無法負擔而延

宕職業軍人體能鑑測業務；二是擔心學生對

於鑑測中心的仰臥起坐、俯地挺身測驗機檯

肆應不良，進而影響學生的學期體育成績，

更甚者影響了當年度的畢業生畢業權益。由

於這點攸關軍校生到鑑測中心接受體能測驗

的接受度，因此，以下研究內容將以全人

工、鑑測中心兩種不同體能測驗數據，做進

一步的利弊分析。

一、探討以國軍基本體能鑑測中心鑑測軍校

生畢業體能的利弊

由於軍校學生在學期間尚未具有職業軍

人身分，故不需被強制到鑑測中心接受基本

體能測驗。不過，鑒於軍校生畢業即就業，

立即具有職業軍人身分，故必須於當年度12

月底之前的不到六個月期限內報進鑑測中

心，接受具影響人事升遷的職業軍人年度基

本體能鑑測，甚至完成不及格項目的補測。

因此，探討如何在不損及軍校生畢業權益，

但卻能儘早使應屆畢業生的體能水準符合職

業軍人的要求，同時並完成職前訓練(肆應未

來成為職業軍人必須面對的體能測驗方法與

流程)，這些事情就成了後續軍校生基本體能

測驗改革方案的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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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全人工測驗與鑑測中心測驗對畢

業人數的影響方面，從表二的3下第4週全人

工與4上第4週鑑測中心的三項體能分項不及

格人數統計表中得知，採用具有仰臥起坐、

俯地挺身測驗機檯的鑑測中心鑑測軍校生體

能，所產生的不及格人數會比全人工測驗在

仰臥起坐項目增加10位、俯地挺身增加33

位、3,000公尺跑步增加6位。再由表3的全人

工與鑑測中心體能測驗的能與不能畢業人數

統計表中得知，採用鑑測中心測驗，三項體

能皆及格的能畢業人數是96位，比全人工測

驗減少28位(占總人數的18.5%)。綜整表二與

表3的研究數據，得知以鑑測中心鑑測軍校

生的畢業體能，將提高畢業的困難度，等同

於損及軍校生的畢業權益；此外，到鑑測中

心測驗所提高的畢業困難度，壓力源大部分

來自俯地挺身機檯測驗，其次是仰臥起坐機

檯。

不過，危機就是轉機，此結果也陳述一

件現況事實，即鑑測中心機檯測驗將導致更

多應屆軍校畢業生在成為職業軍人後，立即

被納計於體能不及格群組。也就是說，軍校

生若畢業之前未能事先對測驗機檯產生肆應

性，極可能會造成整體國軍體能水準大幅降

低；反之，若能於畢業之前就已經完成測驗

機檯的肆應性訓練，必有助於提升整體國軍

體能的及格數據。因此，尋求如何提升軍校

生到鑑測中心鑑測畢業體能的接受度，同時

又可避免因為鑑測中心測驗機檯所衍生的肆

應性不良問題進而影響軍校生畢業權益，則

是後續欲推展以國軍體能鑑測中心鑑測軍校

生畢業體能政策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由本研究表六的3下全人工與4下部分人

工測驗的學期總結果之不及格人數統計表中

得知，經過學期的體能補測流程，在學期結

束時，相對於3下的全人工測驗，則4下主要

採用鑑測中心測驗，但是在最後1次測驗機會

時，改以鑑測中心的合格體能鑑測員進行不

及格者的補測，則畢業時的鑑測中心體能測

驗分項不及格人數，分別是仰臥起坐、俯地

挺身、3,000公尺跑步皆為0位。由此可知，

以國軍體能鑑測中心鑑測軍校生畢業體能是

可行的方案，惟，除了主要測驗與補測等測

驗流程採用鑑測中心測驗之外，尚必須本著

表六　3下全人工與4下部分人工測驗的學期總結果之不及格人數統計表(N=151)
時 間 點 仰臥起坐 俯地挺身 3000公尺跑步

3下第4週(不及格率) 0  3(2.0%) 24(15.9%)
3下第15週(不及格率) 0  1(0.7%) 21(13.9%)
3下補測及格人數(通過率) 0  2(66.7%) 5(87.5%)

4下第4週(不及格率) 10(6.6%) 50(33.1%)  7(4.6%)
4下第11-14週(不及格率) 0 3  0
4下第15週(不及格率) 0 0  0
4下補測及格人數(通過率) 10(100%) 50(100%)  7(100%)
1.不及格率＝該項不及格人數／151人×100
2.補測的通過率＝（第4週該項不及格人數－學期總結果人數）／第4週該項不及格人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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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當訓練」的精神，於限定期限內給予

尚未達到畢業及格標準者，最大量的補測機

會，再於最後1次補測機會時，改以合格鑑測

員進行人工鑑測，此種混合鑑測模式，即能

順利使軍校生以鑑測中心進行畢業體測，又

可兼顧避免損及軍校生畢業權益的窘況，甚

至可進一步間接提升整體國軍下半年度的體

能及格率。

二、探討影響基本體能測驗成績的身體基本

條件

由表四的比較全人工或鑑測中心體能測

驗能與不能畢業組之間的身體基本條件差異

統計表中得知，不論以哪種方法進行體能測

驗，能與不能畢業兩組組間的體重因素，都

會達到顯著的差異達水準，且都是不能畢業

組的體重比較重。另外，由表五的能或不能

畢業組的全人工與鑑測中心體能測驗方法的

身體基本條件差異比較結果顯示，能或不能

畢業組組內分子的身體基本條件，並不會因

為測驗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說，能

不能畢業的體格特徵，是相當穩定的。

體重因素影響運動能力，是頗受大眾

認同的觀念。例如，張世沛、陳榮章、施國

森、駱俊霖(2011)的不同身體質量指數大學生

體適能表現差異比較的研究結果顯示，正常

體重組的1分鐘仰臥起坐、立定跳遠、1,600

公尺跑步成績方面，都明顯優於體重過重

組，體重過重在體適能表現上普遍較差。還

有，在李素箱、徐志輝(2002)的大學生體格

與體適能之相關研究－以中興、朝陽大學學

生為例的研究結論，就呈現體重與BMI跟耐

力跑的時間呈顯著正相關性(p<0.05)，即體重

值、BMI值愈高，耐力跑成績愈差。

再者，根據國防部規定，職業軍人報進

鑑測中心接受年度體能測驗，個人的BMI值

若介於27至30(不含)之間的人員，是「有條

件安全範圍者」，必須檢附年度體檢表顯示

為「無心肺疾病」者，始得接受測驗；又，

若BMI值大於30(含)以上且男性體脂肪率達

25(含)以上、女性體脂肪率達30以上的人

員，是「有安全顧慮者」，不得接受體能鑑

測(含替代項目)，需先自我訓練3個月後(單位

造冊列管)至恢復「鑑測安全界限」後，經國

軍醫院醫師檢查無心肺疾病者，始得接受測

驗。經查，本研究151位受測對象的BMI值，

有7位介於27至29.9之間、2位是30以上，也

就是說，當這151位受測者晉任為職業軍人

並立即接受第1次體能鑑測時，其中有2位極

可能被列為有安全顧慮、不得接受體測的當

然不及格者，另有7位尚得依據到鑑測中心

報到時所測量的體脂肪率而判定是否亦將同

列為不能接受測驗的當然不及格者。這是不

利於整體國軍體能測驗及格率數據的現象。

因此，為了避免軍校生在畢業體能上產生問

題，甚至對整體國軍造成困擾，軍校生在校

期間的體重控制，應列為生活管理與體能訓

練上，最該優先注意的事項。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推展以國軍基本體能鑑測中心鑑測軍

校生畢業體能是可行的方案，惟應具備配套

措施。有關以鑑測中心鑑測畢業生體能的做

法，本研究結果呈現下列兩項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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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繳交畢業體能成績最後期限前的1個

月，比照第4週主要測驗係採用鑑測中心

體能測驗方式，惟，必須秉持著「測驗當

訓練」的心態，給予不及格者最大量的補

測機會，以兼顧肆應性訓練機制。

2. 於最後1次補測機會時，由鑑測中心的合

格鑑測員改採人工鑑測(目視加上攝影機側

錄)方式進行，以避免軍校生因為測驗機檯

肆應不良而影響畢業權益。

二、建議

(一)由於體重因素嚴重影響體能測驗成

績，因此，應嚴格監控軍校生在校期間的體

格變化，尤其是體重因素，以避免形成畢業

體能的最大負面影響因素。

(二)宜積極推展以國軍基本體能鑑測中

心鑑測軍校生畢業體能政策，讓應屆畢業生

得以提前進行測驗機檯的肆應性訓練，以

避免造成後半年度整體國軍體能不及格率暴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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